南投縣政府災害準備金審核作業要點四附件


緊急搶救(修)經費動支災害準備金流程圖

一、鄉鎮市公所申請動支本府災害準備金流程：
















二、本府各機關單位動支災害準備金流程



鄉鎮市公所災害準備金支罄且年度預算已無移緩濟急空間





本府各業務主管單位審查確定後簽擬動支災害準備金並加會財、主單位





鄉鎮市公所於災害發生後一週內依災害事實備妥下列資料按工程類別函報（送達）縣府各業務主管單位：


災害準備金支用情形表


災害勘查表


擬施作工程預算書





各機關單位依災害發生之事實簽擬動支災害準備金並加會財、主單位





本府各業務主管單位依審核結果將本府災害準備金無法容納經費依工程類別彙送財政處報請中央協助





簽奉核可後將原簽送財政處辦理核定動支手續





各業務主管單位簽奉核可動支災害準備金後儘速將原簽送財政處辦理核定動支手續





本府災害準備金用罄





本府各機關單位將本府災害準備金無法容納經費依工程類別彙送財政處報請中央協助





本府災害準備金用罄





簽奉核可動支災害準備金





簽奉核可動支災害準備金





各業務主管單位將審核結果及協助經費處理情形函覆公所並辦理核銷








本府各機關單位應確實控管並於實際動支時，逐筆列明實際支付數及動支原因，上半年按季，7至10月按月，於次季(月)7日前將災害準備金支用明細表及檔案送財政處彙整報送中央





本府各業務主管單位函覆公所核定補助情形，公所應於核定補助後一個月內補送下列資料並完成核銷：


三比圖（工程施作之前、中、後相片）


驗收證明書


驗收結算明細表（或工程明細表）


契約書（含開口契約）


※未依限完成核銷者取消補助





單件金額逾100萬元以上





鄉鎮市公所於災害發生後三週內依災害事實備妥下列資料按工程類別函報（送達）縣府各業務主管單位：


災害準備金支用情形表


災害勘查表


三比圖（工程施作之前、中、後相片）


驗收證明書


驗收結算明細表（或工程明細表）


契約書(含開口契約）





單件金額100萬元（含）以下





單件金額逾100萬元以上





單件金額100萬元（含）以下









